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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600382         编号：临 2023-045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通过公开拍卖方式购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东明珠

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珠矿业”） 拟通过公开拍卖方式购买标的物“广

东省连平县大顶矿区矿山头矿段 1号排土场、1个临时排土场、露天采场西部铁

矿回采及过境公路改道、采场现开采铁矿产生的石料资源”（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2023 年 6 月 5 日，连平县自然资源局委托并经连平县人民政府审批，上

述土石料资源已在河源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国有产权分类中挂牌出让。 

●本次交易对方为连平县自然资源局，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本次交易能否达成存在不确定性，以最终拍卖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交易概述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明珠矿业所属大顶铁矿是华南地区易采易选的露天磁铁

矿床，开采矿种为铁矿、锌矿和锡矿，目前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为

300万吨/年，采矿证范围面积为 1.98平方公里。随着多年的开采，矿区范围已

混合堆存了大量的剥离岩土、废石，主要存放于：蕉园排土场（1 号排土场）、

临时废石堆场（1 号临时排土场），同时，露天采场西部改道将产生土石料、采

场开发利用采铁矿将产生土石料，还需进一步堆排。 

根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我省建筑石料资源保障工作的通知（粤自

然资发〔2020〕8 号）》政策，鼓励矿山符合安全、生态环保要求的前提下，节

约天然资源，提高产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水平，利用废石、尾矿等回收铁矿及生

产建筑骨料，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和完善砂石开采管理的

通知》（自然资发〔2023〕57号）文件规定“非砂石类生产矿山在其矿区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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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矿山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剥离、井巷开拓、选矿产生的砂石料，应优

先供该矿山井巷填充、修复治理及工程建设等综合利用，利用后仍有剩余的，由

所在地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处置”。 

明珠矿业目前拥有一条年处理量 300 万吨 1215 制石生产线，为满足明珠矿

业实际经营发展需要，结合铁矿石的开发利用计划，扩大砂石业务规模，明珠矿

业正在建设的一条 350 万吨/年制石生产线,新建的 350 万吨/年制石生产线建成

后，明珠矿业的砂石生产线产能达到 650 万吨/年，生产线所用原材料均来自上

述堆场及采矿场的土石料。鉴于此，公司于 2023 年 6月 25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

会 2023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通过公开拍卖方式

购买资产的议案》，同意明珠矿业通过公开拍卖方式购买标的物：广东省连平县

大顶矿区矿山头矿段 1号排土场、1个临时排土场、露天采场西部铁矿回采及过

境公路改道、采场现开采铁矿产生的石料资源。 

本次交易对方为连平县自然资源局，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能否达成

存在不确定性，以最终拍卖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连平县自然资源局 

机构性质：机关 

机构地址：广东省连平县城南山大道 1 号 

负责人：李学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16230072742237 

公司与连平县自然资源局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物情况 

1.交易标的具体情况：标的物位于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 158°方位、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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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km的大顶矿区矿山头段排土场（含临时排土场、新建过境公路、露天采场），

行政区划属连平县忠信镇所管辖。根据挂牌资源显示，广东省连平县大顶矿区矿

山头矿段 1号排土场、1个临时排土场、露天采场西部铁矿回采及过境公路改道、

采场现开采铁矿产生的石料资源，共 891.25 万立方米。挂牌价格：11,531.28

万元，竞买保证金：2,200万元。 

2.交易标的物权属性质：国有。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本次交易是通过参与公开拍卖方式，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二）交易标的交易要求 

1.成交后受让方须按照中冶北方(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广东明珠

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大顶铁矿蕉园排土场石料回采方案》进行加工、清运、回填等

工程作业。 

2.成交后由受让方自行协商解决损害第三方权益问题，转让方不承担任何责

任。 

3.标的物按现状移交，成交后由受让方自行到项目现场进行加工作业，费用

自理，安全生产事故责任由受让方自行承担。 

4.标的物范围、数量及质量等误差不调整成交价款。 

5.前期工作所需费用（如储量检测 166,062.03元、价款评估 90,000元）由

受让方负责支付，缴交至连平县财政局专户。 

6.受让方在成交后，分两期缴交成交价款到连平县财政局专户：成交后五天

内，缴交第一期成交价款 7,500万元，并与转让方签订协议书，在规定时间内未

缴清成交价款的按自动弃权处理，受让方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第二期剩余成

交价款从成交之日的第六天开始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第二期成交价款及利

息在 2023 年 12 月 15 日前缴清。在签订协议书的同时，受让方须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的保函，担保范围包括第二期成交价款及上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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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2023 年 6 月 5 日，连平县自然资源局委托并经连平县人民政府审批，上述

土石料已在河源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国有产权分类中挂牌出让。根据挂牌资源，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省连平县大顶矿区矿

山头矿段 1 号排土场及临时排土场土石料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摘要》（鹏信矿采评

报字[2023]第 026号）的主要内容如下： 

评估对象：广东省连平县大顶矿区矿山头矿段 1号排土场及临时排土场土石

料。 

评估委托方：连平县自然资源局。 

评估基准日：2023 年 4月 30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主要参数：评估范围内截至 2022年 8月 30日保有资源量 1579.25 万吨

(891.25万立方米）；参与评估的资源量 891.25万立方米，评估利用资源量 891.25 

万立方米；评估用设计损失量 0万立方米，采矿回采率 95%，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846.69 万立方米；生产规模 150.00 万立方米／年（松方）；矿山理论服务年限

6.67年，评估计算年限 7.67年（含基建期 1年）；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额 3,568.55

万元；产品方案：规格碎石，产品不合税销售价格 56.19元／立方米；单位总成

本费用 30.49元／立方米：单位经营成本 28.50 元/吨；折现率 8%。 

评估结论：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

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

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广东省连平县大顶矿区矿山头矿段 1号排土场及临时

排土场土石料”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 11,531.28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壹仟伍佰

叁拾壹万贰仟捌佰元整。 

 

五、交易方式及价格 

明珠矿业拟以公开拍卖方式申请标的物:广东省连平县大顶矿区矿山头矿段

1 号排土场、1 个临时排土场、露天采场西部铁矿回采及过境公路改道、采场现

开采铁矿产生的石料资源，购买价款不高于交易标的评估价值及前期工作所需费

用（如储量检测 166,062.03 元、价款评估 90,000 元），即不高于 11,556.89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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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交易标的的转让涉及的摘牌佣金、担保函费用等费用以实际交易为主。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经营情况及发展战略，明珠矿业已具备砂石的经营管理

经验和成熟的运营模式，上述资源用地方为明珠矿业，无需与第三方协商，该项

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预计将给公司带来较好的投资回报，项目可行，总

体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明珠矿业是否最终拍得上述资产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6月27日 


